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現行公務員因公涉訟輔助制度之評估

按我國現行公務員之因公涉訟輔助制度雖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三條為法

律依據，但是因為未獲有法律明確授權，加上現行職權命令之內容過於簡略，

致造成施行至今迄未見有顯著成效。經由本計畫之詳細評估與問卷分析可知，

我國現行之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有下列之重大闕失，宜儘速檢討修正，

以完成並貫徹保障公務員權益之立法目的：

 缺乏法律授權，故僅得定性為職權命令1；

 輔助辦法經常超越母法保障法之適用範圍：例如：適用主體；

 輔助內容過份狹窄：僅有延聘律師及補助律師費用兩者；

 缺乏因公涉訟申請輔助之重要程序規定；

 決定是否給予輔助之標準「因公執行職務」並不明確；

 輔助費用未能編列專門科目預算，只能勻支其他預算，致經費

經常不足因應；

 公務員有重大過失時之機關求償規定不合法理亦不易執行；

 "涉訟"範圍過度狹窄，不符合廣義訴訟制度之全盤內容：例

如：公務人員涉訟前之保全處分及偵查、調查程序或涉訟後

之

強制執行程序皆不包含於輔助範圍之內，容有欠週全。

當然，這些制度設計上之瑕疵或不足，顯與我國因公涉訟之法律政策走向

有密切關係。申言之，若法律政策認為對公務員之保障（尤其是法律紛爭解決

1 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草案（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考試院會議審議通過）於其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中規定：「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雖解決

了職權命令黃昏條款（有效期至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之一參照）之問題，但有關接下來的「授權明確性」之要求是否符合？則有尚待推敲之餘地。

依大法官解釋最寬鬆「授權明確性要求」的標準而論（即依法律整體意旨得推知授權之目的、

內容與範圍說），恐怕亦有疑義。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草案條文，得參見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編印，《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草案》，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印行，頁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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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保障）宜放寬並且應採取有效及完全之立法政策時，現行條文顯然不敷需

求，也不符貫徹保障公務員權利之基本要求；相反的，若將公務員保障制度定

性為一種法外之"恩惠"制度，且不宜大張旗鼓，致造成公務員過度保障之不良

後果（即公務員過份"養尊處優"）時，則現行辦法之種種規定，例如：無專人

或專款承辦此項業務等問題，即非無據或有設計失當之問題。所以，我們在立

法政策上即必須首先加以釐清：究竟公務人員因公涉訟或公務人員遭遇法律紛

爭時，行政機關或國家應處於何種立場？積極主動、全盤有效協助呢？或是消

極被動，僅作部份協助呢？若未能明確揭示本制度之主軸精神，則所謂 "闕

漏"或"不足"將會形成各說各話，毫無交集可言，自不待言。

    本研究計畫的基本看法認為：公務人員因公（不論是執行職務或其他與

執行職務有相關連之事務時）涉及法律紛爭時，基於我國公務員法律專業知識

普遍不足，以及國家責無旁貸之法定保證人地位，似宜採取主動積極且有效全

部保障之立法政策為妥，而不宜故意使本制度處於"備而不用"的消極狀態。因

此，陽春型的制度設計，保守型的制度精神，即應迅速改弦更張，使得國家及

行政機關成為公務員因公涉"法"的法律上保險人，協助公務員處理此種冗長且

專業性甚高之紛爭。一方面藉此建立一個溫暖而有人性的公務人員保障制度，

以吸引優秀人材不斷加入公務員行列；另外一方面也得以提振公務員勇於任事

的服務熱忱，藉以提昇行政效能，否則現行公務員「多作多錯，少作少錯」的

迷思，短期內恐不易獲得有效之突破。因為當公務員"出事"以後，國家與行政

機關皆採取袖手旁觀，一切皆推說靜待司法調查，則公務員怎敢積極主動，戮

力從公呢？

本於此種立法政策上之信念，所以本研究結論乃認為現行之公務人員因公

涉訟制度所有不足，必須作下列之重大調整與修正：

第二節　改進現行因公涉訟輔助制度之具體建議

壹、中長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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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研究之結論顯示：以行政命令的位階來貫徹公務人員因公涉訟之保障

制度，將面臨下列法律結構上之瓶頸限制，無法有效解決，除非能提昇其位階

為「法律」：

    第一：逾越母法保障之主體問題，無法克服；

    第二：專人專款辦理之主張，無法律依據無法執行；

    第三：增設因公涉訟審議委員會，無法律即不能落實；

    第四：擴大涉訟及提供輔助之手段建議，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第五：企圖引進公務員「法律保險」制度，無法變動或突破現行公務人員

保險法之內容；

        第六：其他與高位階之法律相互牴觸、矛盾或競合時，以"特別法"突破或

解決之想法，不能成立。

從而，本研究計畫之中長程建議，將現行「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

由公務人員保障法中獨立出來，以該辦法之現制內容為基礎，並增加前述新制

度之新內容，提昇制定為「公務人員法律輔助條例」，才有辦法貫徹本論文之

一向主張：建立完備、有效及無漏洞的公務員法律輔助制度，使公務員於執行

職務時，較能無後顧之憂。主動積極、熱忱負責地推動公務。而未來"公務人員

法律輔助條例"應規定之內容，包含有：

一、立法目的及其法律位階；

二、適用本法之公務員範圍（含其繼承人在內）；

三、輔助申請之要件及請求時效；

四、輔助申請之審議機關（機關審議委員會）；

五、審議上之重要程序規定；

六、專責單位及專門預算科目之設置；

七、輔助之內容（含法律諮詢與涉訟輔助二大內容）；

八、非強制性之法律保險制度；

九、公務員故意行為之求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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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明定輔助最高金額之限制；

        十一、年度輔助事務彙報統計制度建立；

       十二、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至於其具體細緻內容，則有待各界共識形成後，始較有可能加以明文化。

貳、短程目標

依本研究計畫第五章對我國現行「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之修正草

案討論可知，主管機關宜於短期間內修正該辦法之內容，其具體建議及文字，

除參考第五章外，重要的增補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增訂授權依據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草案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爰將職權命令變更

為授權命令，始不致因為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的黃昏條款限制，致

本輔助辦法將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淪為無效，而有空窗期之虞。

    第二：明定適用本法公務員之範圍

現行輔助辦法將適用之對象分別規定於第二條及第九條中，其體例似仿公

務人員保障法第三條與第三十三條之形式，但是，一方面如此規定，以「適

用」及「準用」二分別列舉法，在法律適用上不易明確化，另化一方面也有無

法窮盡列舉之遺珠，所以在因公涉訟實務，經常可見透過行政解釋以放寬適用

本辦法之對象（即主體）。因此，在立法技術上不妨併為一條，除得以精簡條

文外，並得於最後一款中明列，凡於其他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

機構中，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皆包含在內，始不致有漏網或遺珠之憾，並得

以減少透過行政解釋，藉以放寬適用範圍之不合常規作法。此外，因為公務員

可能於涉訟確定前死亡，此時，此種法律輔助申請之權限，即應移轉於依法得

提起訴訟或承受訴訟之人（主要係指公務員之繼承人）。蓋此種受輔助權限並

非一身專屬權，為維護該已死亡公務員之權益，自宜明定其繼承人得繼受該權

利。所以，公務人員保障法與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適用之對象，在本質

上即有所差異。申言之：前者在於確保公務人員（含退休公務人員）內部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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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條件與身分保障；而後者在於輔助公務員對抗外部之法律紛爭，從而，以

公務人員保障法作為因公涉訟辦法之授權母法，即常有格格不入的情形發生。

    第三：執行職務之認定標準予以明確化

由於公務員職務之態樣十分多樣化，因此，受申請輔助機關如何認定或判

斷公務員該等行為是否屬於「執行職務」？常有困難。因此，我們若仿最高法

院四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二四號判例，針對民法第一百八十六條公務員侵權

行為要件「執行職務」之認定標準，即「公務員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職務

有關」之客觀說加以明文化，當可以大幅減少此種不明確性及法源依據不足之

懷疑。因為最高法院四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二二四號判例係為擴大人民得向公務

員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起見，有意放寬「執行職務」之要件認定，似與公

務員自身請求機關涉訟輔助之要件無關，但是，同樣基於放寬輔助申請之法理

故乃參酌前揭最高法院判例之見解，並加以成文化，以杜爭議。

    第四：放大因公涉訟之範圍

按現行輔助辦法第三條規定，公務員僅能於涉及民刑事訴訟案（事）件時，

始得申請（或請求）涉訟輔助，從而，凡是未到訴訟階段，或是訴訟程序確定

後，即不再享有受輔助之權利。此種過度侷限於「訴訟」之設計，不僅使得訴

訟前預防紛爭擴大功能之法律諮詢或代理制度不受重視，甚至於訴訟確定後之

強制執行程序，來藉以落實判決內容之最終成果者，亦受抹煞。如此狹窄的

「訴訟輔助」論，似宜適度放寬，故本研究結論乃建議在刑事案件程序，放寬

及於刑事偵查程序，蓋此一程序雖屬非正式之訴訟程序（訴訟前階段程序），

但對於嗣後之訴訟程序成敗，影響甚大，提早予以涉訟輔助，不僅具有時效性

而且有利於後續訴訟程序之進行。此外，公務員須為該訴訟之當事人（即民事

訴訟之原告、被告；刑事訴訟之告訴人、自訴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始

為"涉訟"。因此，若公務員僅為証人或關係人時，則因非屬訴訟上之當事人，

而不得請求因公涉訟之輔助，似不合理。蓋我國刑事程序中，「証人」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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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一變而成「犯罪嫌疑人」，在實務上並非罕見，從而本研究乃建議放寬

除訴訟上之當事人 （含刑事附帶民訴之當事人）外，凡其他經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依法通知參與刑事偵查程序之人（即公務員），亦得成為適格之涉訟

人，以避免保障上產生遺漏。最後，因公涉訟及行政訴訟或公務員懲戒程序者

因屬公務員與行政機關內部之司法訴訟程序，與因公涉訟輔助在本質上係屬輔

助公務員對抗外部訴訟紛爭者不同，故本研究並不建議將「涉訟」擴大及於民

刑事訴訟以外之行政訴訟（例如：公務人員受考績免職處分）或公務員懲戒程

序，避免產生行政機關輔助公務員對抗行政機關之矛盾現象產生。

    第五：擴大法律輔助之內容

按現行輔助辦法中之法律輔助內容僅限於為其所屬公務員延聘律師及核發

公務員自行延聘律師之費用兩者，既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亦無提供非訴訟上

之代理行為，對於未至訴訟程序之法律紛爭，行政機關無法提供公務員有效之

法律輔助昭昭甚明。據此，本研究結論建議審酌各機關之實際能力，增訂公務

員所屬機關應提供法律諮詢；但並未強制機關為公務員代理法律行為之義務，

蓋代理行為涉及較複雜之法律專業知識，一般行政機關縱令有法制或訴願單位

之編制，亦恐無專業能力提供此種一般性之服務，故僅建議增訂公務員所屬機

關應提供法律諮詢之義務，一方面得使法律紛爭發生伊始，公務員即得全盤瞭

解法律事件之重心及流程，以及應採取之必要手段（含訴訟手段在內），對於

紛爭之預防或避免擴大皆有正面且積極之功效。另外一方面也能因適時有效地

協助涉案公務員，致其心理建議或往後公務推動之熱忱亦不致於產生重大變化

有利於行政運作之穩定性及持續性。

    第六：增設申請因公涉訟輔助之程序及申請時效

現行因公涉訟輔助制度規定：公務員服務機關應主動為其延聘律師外，有

關公務員申請核發延聘律師費用之程序完全闕如，再加上申請核發延聘律師費

用亦無申請時效之規定，若涉訟公務員於訴訟確定後，再行申請服務機關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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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行政機關因完全對其訴訟毫無所知或置身度外，是否妥當？是否應增設

有關申請輔助時效之條款，使得公務員之服務機關皆能事前有效掌握或知悉公

務員因公涉訟之情事，能夠有效協助公務員解決其法律紛爭問題外，亦可避免

公務員隱埋涉訟情事，使行政機關無法有效協助指導公務員之涉訟事件，致法

律紛爭擴大致難以善後。例如：公務員無端與訟或不合理擴大紛爭之範圍等，

準此，本研究爰建議增訂申請輔助程序，並同時廢止主動為公務員延聘律師之

義務規定，以符合權利應自動行使之基本法理。並且規定，公務員申請涉訟輔

助應最遲於案（事）件確定前提出（例如：民刑事判決確定前），蓋若於案

（事）件確定後，始行提出涉訟輔助申請，在本質上已喪失輔助之主要意義與

價值。因為事後申請輔助訴訟費用，僅係變相公務員訴訟外之財產請求權而已。

    第七：各機關應成立因公涉訟審議委員會(草案第七條)

我國現行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未有任何程序及審查機制之設立，因此本研究

結論建議各機關為審查公務員之涉訟輔助申請事件，應成立「因公涉訟審議委

員會」，由各機關一級單位主管及公務員代表共同組成之，以避免若機關首長

申請因公涉訟輔助，卻仍由機關首長代為同意之矛盾現象，以及能夠公開有效

審查公務員申請補助之事（案）件，篩選或剔除不合法定要件之申請事件，以

將有限補助經費與資源用於真正需要輔助之公務員身上。此外，並規定若委員

自己申請涉訟輔助時，應行迴避（含自行迴避、令其迴避及申請迴避），與行

政程序法之規定相互呼應。最後並明定，委員會於多數決之前，得予申請公務

員陳述意見之機會，除落實行政程序法第一○二條規定意旨外，並有助於委員

會心証之正確形成，並增訂對該申請議決得提起復審之明文，以杜爭議。

    第八：增訂輔助機關之例外情形(草案第八條)

依現行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公務員於調職或離職後，因原任

職期間執行職務涉訟者，仍應由"原任職機關"予以輔助。此種規定有二點尚待

補充，第一：若公務員受停職處分時，得否申請輔助？法無明文，有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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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若公務員調職已逾三年（或更長期間）時，得否移由"現行"服務機關代

為輔助？亦有待明文。本研究計畫爰建議增訂：公務員於停職期間仍得申請因

公涉訟輔助，以符合「無罪推定」以及「停職不等於停權」之基本法理。並且

增訂若公務員調職已逾三年者，應由現行服務機關提供涉訟輔助，以符實際上

涉訟公務員之需要。蓋若調職已逾三年，而仍由"原服務機關"提供涉訟輔助，

恐因時間及年代之久遠，而不易有輔助之實益與熱忱。

    第九：輔助經費改採總額制；不限制其延聘律師之人數

按我國因公涉訟辦法規定延聘律師，於每一訴訟審級均以一人為限，並以

不超過當地律師公會章程所定標準。此種規定，除不當限縮公務員於訴訟法上

得享有之多數代理人權限外，以當地律師公會章程所定標準核發補助費用，亦

有違公平交易法：價格不得同業約定之禁止規定。本研究計畫爰建議以輔助總

額制，取代人數限制。申言之，延聘律師之法律輔助費用，除有特殊情事外，

不得逾新台幣五十萬元，而且訴訟上之裁判費、保證金、擔保金及執行費及其

他程序上進行所必要之費用，皆不含於前述總額之內，以落實保障之有效性，

並得以兼顧國庫支出之上限需求。

    第十：刪除公務員因重大過失涉訟機關之求償規定

現行因公涉訟辦法規定公務員因重大過失致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或遭受侵害

者，公務員服務機關應於裁判確定後三十日內，向該公務員請求償還所輔助之

費用。此種國家代位責任之規定，不僅與國家與公務員為一體之法理不符，在

實務上亦難由判決書中認定公務員是否有重大過失。因此，本計劃結論爰建議

刪除公務員因重大過失涉訟之求償規定；但仍保留公務員因故意行為涉訟之求

償規定，以杜官箴。

    第十一：應編列專門機關涉訟輔助預算

按我國現行輔助辦法對於輔助預算並未明列預算科目，而係由各機關預算

內勻支之，實違有效保障之基本法理，本計畫爰建議於未能實施公務人員強制

8



保險前，各機關應編列專門預算，以供有效支應。

    第十二：另訂施行日期

由於本研究建議修改內容，更動幅度頗大，故授權主管機關得另訂施行日

期，以作周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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